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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　函

地址：11291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建國街2號

承辦人：洪如杏

電話：02-28616942轉226

傳真：02-28616702

電子信箱：jhhung777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師輔字第10760018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(2099287_1076001863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中心「教師一起讀書Bar：短短90大大夢-我所看見

的天空之城、天空之鏡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貴校轉知並鼓

勵所屬教師攜眷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中心辦理教師聯誼活動要點暨107年度研習行事曆

辦理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所屬各級學校教師(歡迎攜眷)，共60名

。

三、活動日期：107年11月3日(星期六)。

四、活動地點 ：本中心（臺北市北投區陽明山建國街2號）。

五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7年10月26日(星期五)止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

習網站(http://insc.tp.edu.tw/index/DefBod.aspx)報

名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。

七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為維護研習品質，精確掌握用餐、實作教材準備份數及

參加教師權益，請依照報名程序完成報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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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攜眷參加者，請務必下載眷屬報名表並填妥後，另行傳

送至承辦人電子信箱(洪如杏輔導員：jhhung777@gmail

.com)。

(三)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

，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中心，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

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、臺

北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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